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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程序 

1. 目的 

本作業之手冊在於建構完善之災害通報系統與健全緊急應變體系，俾迅速

掌握災害狀況，即時通報傳遞災情並指揮、聯繫、協調相關單位處理災害

搶救事宜，運用各項防救災資源，期將災害影響降至最低。 

2. 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本區災害應變中心相關作業。 

3. 參考資料 

3.1 災害防救法。 

3.2 臺中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3 臺中市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3.4 臺中市中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5 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4. 權責單位 

中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 

5. 任務分工事項 

5.1 加強災害防救相關機關之縱向指揮、督導及橫向協調、聯繫事宜，處理

各項災害應變措施。 

5.2 掌握各種災害狀況，即時傳遞災情，並通報相關單位應變處理。 

5.3 災情之蒐集、評估、處理、彙整、管制及報告事項。 

5.4 緊急救災人力、物資之調度、支援事項。 

5.5 其他有關防救災事項。 

6. 作業程序 

6.1 災前整備 



6.1.1 接獲成立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指令，即透過 Line 通訊軟體或簡訊

系統、一呼百應等通知編組人員，依規定通知時間內到達災害應

變中心完成進駐作業。 

6.1.2 發生重大災害或有發生之虞時，得以書面或口頭報告市長即時成

立該區災害應變中心，並於三日內補提書面報告，並完成「災害

應變中心開設通報單」。 

6.1.3 由區長兼任指揮官，副區長（無副區長由主任秘書擔任）兼任副

指揮官，受市級災害應變中心之指揮，執行區內重大災害應變事

宜，指揮官不在或未到達前，代理順序為副區長、主任秘書、民

政課課長。 

6.1.4 因地震或其它災害發生，致本市電信通訊、電力中斷時，區級災

害應變中心人員應不待通知，主動到達災害應變中心完成進駐，

展開各項緊急應變措施。 

6.1.5 各編組組長應攜帶動員人力、機具表報到（如於夜間或假日成

立，於報到時填寫）。 

6.1.6 完成應變中心場地佈置。 

6.1.7 召開防災整備會議。災害類型分析及災情研判報告（幕僚查報

組） 

6.1.8 指揮官於整備會議，各組組長報告：人員、裝備、機具、資源整

備情形。並依實際需要，進入待命。 

6.1.9 指揮官指（裁）示。 

6.2 災害緊急應變 

6.2.1 搶救組透過警察分局及消防勤務指揮系統，蒐集災情，隨時回報

轄區內受災情況及搶救工作進度。 

6.2.2 指揮官及相關人員因災情勘查需要之交通工具，由公所訂立開口

契約調度提供，不足部分則請警察分局、消防分隊協助提供；另



請消防局、警察分局分別提供警用無線電乙具，供勘、救災指揮

調度使用。 

6.2.3 遇重大災情發生，請指揮官商請國軍支援，以利執行勘、救災指

揮調度工作。 

6.2.4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無法因應災害規模時，應向市級災害應變中心

請求支援，該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應向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

官報核後，依相關規定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請求支援協助。 

6.2.5 災害應變中心應有固定作業場所，設置傳真、聯絡電話及相關必

要設備，指定二十四小時聯繫待命人員，受理電話及傳真通報，

對於突發狀況，立即反映與處理。 

6.2.6 災害應變中心應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即行運作，主動互相

聯繫協調通報，並執行災情蒐集、查證、彙整、通報、災害搶救

及救災資源調度等緊急措施。 

6.3 災害應變處理： 

6.3.1 接獲災情通報，幕僚查報組應立即填報災害緊急通報記錄表陳

核，並同步交由任務權責編組人員憑辦及通報市級災害應變中心

彙整。 

6.3.2 各組除依據通報表轉請權責單位立即處理外，另將處理情形填具

大事紀要表陳核，以利查考。 

6.3.3 轄內可能發生重大災害易生危險之地區，於災害應變之必要範圍

內，由治安交通組提出劃定管制區域及管制時間建議，並向市級

災害應變中心通報。 

6.3.4 針對時間急迫之救災、救難、救護、緊急災變搶救支援，非經空

中運送，將影響緊急醫療救護時效等人力無法達到救援目的之災

難，由市級災害應變中心直接以電話或傳真申請表，向行政院國

家搜救中心提出空中救援申請並知會現場之警察及消防人員。 



6.3.5 前述災害應變程序、處理經過及辦理結果，各業管承辦編組人員

需立即載明於災情通報記錄及大事紀要表。  

6.3.6 各層級災害處理，各編組人員需全程管制、追蹤，對於重大災害

發生，救援單位無法即時辦理個案，應隨時通報最新救援情形或

請求市應變中心支援。 

6.3.7 依據市災害應變中心或區級指揮官之命令，執行必要之勸導或強

制疏散撤離作業。由幕僚查報組協同里辦公處及相關單位，針對

危險區域之民眾，進行疏散或撤離。 

6.3.8 人員疏散之宣導及交通運輸工具、路徑選擇等事項，由搶救、收

容救濟、幕僚查報組依實際狀況研商後，陳請指揮官裁示。 

6.3.9 轄區內之災民緊急安置地點，應考量災害類型（如風、水、土石

流等重大災害）及後續災害發生之可能，並依避難、收容之需

求，開設轄區內收容場所，立即辦理民眾安置與安全照護。 

6.3.10 有關協助災民疏散、安置諸般事宜，由搶救、幕僚查報（里幹

事）、收容救濟、環保、醫護（安置人員醫療及衛生諮詢）組共

同辦理；緊急安置所門禁、警戒事宜，由治安交通組協請民防、

義警、義交及守望相助隊辦理。 

6.3.11 必要時聯絡緊急開口合約廠商(包含：物資開口合約、工程開口

合約、車輛開口合約等)，協助進行搶救災。 

6.3.12 災害未解除警報前（人身安全無虞時），由幕僚查報組通知里幹

事會同警勤區警員、里長前往勘災，發現有受災情形 即製作災

害會勘紀錄表。 

6.3.13 維生管線損壞導致無法供電供水等諸般事宜，由維生管線組負

責辦理修繕維護。 

6.3.14 有關各任務編組防救（災）工作準據，悉依各組標準作業程序

辦理。 



6.4 災後復原： 

6.4.1 災害狀況已獲控制或災情已趨緩和時，指揮官得縮小編組規模，

對已無執行應變任務需要者予以歸建。 

6.4.2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縮小編組後，必要時得酌留部分編組人員，持

續服務市民。 

6.4.3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由區長報經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裁示後，

得撤除之，並將撤除事由、時間告知各災害業務主管機關。 

 

7. 附記 

7.1 區級應變中心成立後，幕僚查報組需彙計災情並透過災情管理資訊系統

(EMIC)向市級災害應變中心通報，以利彙整全市災情。 

7.2 災害應變中心應備物品： 

7.2.1 作業資料夾（含指揮官、副指揮官及各任務編組）。 

7.2.2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及各橫向防救單位電話表。 

7.2.3 市級防（救）災資源分布圖、災害地點顯示圖。 

7.2.4 防救器材箱（內置相關勘災及應變中心應用物品）。 

7.2.5 電話錄音設備。 

7.2.6 筆記型電腦。 

7.2.7 衛星電話。 

7.2.8 電視。 

7.2.9 桌上型電腦。 

7.2.10 傳真機。 

7.2.11 印表機。 

7.2.12 影印機。 

7.2.13 各式表單清冊。 

7.3 任務編組人員執勤規定 



7.3.1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非特殊原因及不可抗力因素，均由組

長親自攜帶人力、機具統計表報到服勤。 

7.3.2 編組人員因故未能報到執勤者，應由各該編組第一順位代理人員

（依此類推）遞補執勤，並註記前者未能報到之原因。 

 

 

 

 

8. 附件： 

8.1 中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架構圖。 

8.2 災害應變中心聯絡電話一覽表。 

8.3 中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任務編組表。 

8.4 臺中市中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8.5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災害整備、應變第  次會議記錄表。 

8.6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災害整備、應變第  次會議簽到單。 

8.7 中區災害應變中心防災整備檢查表。 

8.8 中區災害應變中心開設通報單。 

8.9 中區災害應變中心撤除通報單。 

8.10 中區災害應變中心派員進駐通報單。 

  



附件8.1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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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聯絡電話一覽表 

更新日期: 114年10月1日 

單位 職稱 姓名 原職 辦公電話 行動電話 

臺 

中 

市 

中 

區 

區 

公 

所 

 

指揮官 林忠訓 中區區長 22222502＃100  

副指揮官 廖○娟 主任秘書 22222502＃100  

幕僚查報組組長 許○玲 民政課課長 22222502＃200  

幕僚查報組組員 蔡○明 民政課課員 22222502＃206  

幕僚查報組組員 吳○如 民政課課員 22222502＃202  

幕僚查報組組員 林○穎 民政課課員 22222502＃205  

幕僚查報組組員 凃○欣 民政課助理員 22222502＃203  

幕僚查報組組員 張○麗 民政課辦事員 22222502＃204  

幕僚查報組組員 許○祥 民政課里幹事 22222502＃211  

幕僚查報組組員 王○綸 民政課里幹事 22222502#209  

幕僚查報組組員 翁○耀 民政課里幹事 22222502＃210  

幕僚查報組組員 曾○貞 民政課里幹事 22222502＃212  

幕僚查報組組員 葉○芬 行政助理 22222502＃207  

幕僚查報組組員 張○倩 行政助理 22222502＃208  

搶修組組長 張○鴻 公用及建設課課長 22222502＃700  

搶修組組員  楊○○ 
公用及建設課 

課員 
22222502＃701  

搶修組組員 ○○○ 
公用及建設課 

技佐 

22222502＃702 
 

搶修組組員 雷○玲 行政助理 22222502＃703  

搶修組組員 吳○憲 秘書室行政助理 22222502＃508  

收容救濟組組長 賴○亮 社會課課長 22222502＃300  

收容救濟組組員 詹○涵 社會課課員 22222502＃304  

收容救濟組組員 郭○華 社會課課員 22222502＃305  

收容救濟組組員 江○萱 社會課辦事員 22222502＃306  

收容救濟組組員 林○臻 行政助理 22222502＃302  

收容救濟組組員 周○茹 行政助理 22222502＃303  

收容救濟組組員  黃○蓁 以工代賑 22222502＃301  

總務組組長 劉○蘭 秘書室主任 22222502＃500  

總務組組員 粟○珊 秘書室課員 22222502＃501  

總務組組員 陳○靜 秘書室課員 22222502＃505  

總務組組員 張○婷 約僱人員 22222502＃502  

總務組組員 劉○美 秘書室工友 22222502＃503  

總務組組員 葉○閤 秘書室行政助理 22222502＃100  

總務組組員 陳○伶 行政助理 22222502＃106  

災害應變中心 

輪值人員 
徐○菊 人文課課長 22222502＃400  

災害應變中心 林○蘭 人文課課員 22222502＃401  

附件 8.2 



單位 職稱 姓名 原職 辦公電話 行動電話 

輪值人員 

災害應變中心 

輪值人員 
黃○嘉 人文課助理員 22222502＃402  

災害應變中心 

輪值人員 
陳○徽 人文課助理員 22222502＃403  

災害應變中心 

輪值人員 
曾○菊 會計室主任 22222502＃104  

災害應變中心 

輪值人員 
陳○萍 人事室主任 22222502＃103  

災害應變中心 

輪值人員 
吳○瀚 政風室主任 22222502＃105  

臺中市政

府消防局 

中區分隊 

搶救組組長 林○羽 分隊長 22216042  

臺中市後

備指揮部 
搶救組聯絡官 房○儒 士官長 23134788  

中西區 

清潔隊 
環保組組長 李○靜 隊長 22659048  

大誠 

分駐所 
治安交通組組長 劉○銓 所長 

22251815 

22221373 
 

繼中 

派出所 
治安交通組組長 呂○澄 所長 

22223908 

22224119 
 

中西區 

衛生所 
醫護組組長 劉○菁 主任 

22223811 

22222832 
 

台灣自來

水股份有

限公司第

四區管理

處 

維生管線組 
24小時 

服務中心 

(主要聯絡人) 

陳○歆 

22442469 

22452143 
 

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

臺中營運

處 

維生管線組 黃○維 高級管理師 23446137  

欣中天然

氣股份有

限公司 

維生管線組 陳○豪 科長 
23135167 

23139999#203 
 

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
維生管線組 

市區巡修

課調度室
 

0800001113(免

付費專線) 
 



單位 職稱 姓名 原職 辦公電話 行動電話 

公司台中

區營業處 

24小時值

勤單位 

22245131 

 

 



 

臺中市中區里長及里幹事聯絡清冊 
更新日期: 114年10月1日 

里別 
聯絡資料 

職稱 姓名 電話 行動電話 

綠川里 
里長 楊○宏  04-22226408  

里幹事 曾○貞  04-22222502＃212  

繼光里 
里長 吳○耀  04-22238490  

里幹事 許○祥  04-22222502#211  

公園里 
里長 邱○玲  04-22226636  

里幹事 蔡○明  04-22222502＃206  

光復里 
里長 張○星  04-22226800  

里幹事 許○祥  04-22222502#211  

大墩里 
里長 張○華  04-22214966  

里幹事 王○綸  04-22222502#209  

柳川里 
里長 蔡○碧  04-22202911  

里幹事 王○綸  04-22222502#209  

大誠里 
里長 林○隆  04-22228888  

里幹事 翁○耀 04-22222502#210  

中華里 
里長 廖○中  04-22223377  

里幹事 翁○耀 04-22222502#210  

 
 
 
 
 
 
 
 
 
 
 
 
 
 
 
 
 



 
附件 8.3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暨任務分工表 

更新日期：112 年 10 月 31 日 

編組名稱 編組人員 任務 

指揮官 區長兼 綜理區災害防救工作。 

副指揮官 主任秘書兼 襄助指揮官處理區災害防救工作。 

幕僚查報組 
區公所民政課課

長兼組長 

1.負責指揮官幕僚作業事宜 

2.督導災害防救組織功能。 

3.勘查統計民間災情事項。 

4.聯絡水災危險潛勢地區里長，做好疏散避難

措施。 

5.協助辦理救濟事項。 

6.協助辦理收容事項。 

7.協助罹難家屬辦理喪葬善後事宜。 

8.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搶修組 
區公所公建課課

長兼組長 

1.隨時注意氣象報告，做好防災整備措施。 

2.搶救所需工程機具、人力調配事項。 

3.輕微災情之搶修、搶險及復舊事項。 

4.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收容救濟組 
區公所社會課課

長兼組長 

1.災民之登記、接待及管理事項。 

2.收容所災民統計、查報及其他有關事故之處

理事項。 

3.緊急安置所之指定、分配佈置、民生物資儲放

等事宜。 

4.重大災害提供救災民生物資。 

5.辦理罹難者家（親）屬救助事宜。 

6.災民救濟口糧之發放事項。 

7.受災損害之救濟事項。 

8.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編組名稱 編組人員 任務 

總務組 
由區公所秘書室

主任兼組長 

1.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及臨時前進指揮所之佈

置、視訊會議設備操作及維護、電訊之裝備

維護及照明設備之維持等事項。 

2.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工作人員之飲食、寢具等

供應及相關救災器材採購事項。 

3.軍方支援部隊之接待及飲食供應事項。 

4.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搶救組 

中區消防分隊長

兼組長，後指部

及第五作戰區指

揮部派員擔任聯

絡官 

1.災害現場人命搶救、傷患搶救及民眾重大傷

亡查報事項。 

2.應變警戒事項。 

3.整理災情傳遞、彙整、管制、統計、陳報及其

他有關之文書作業事項。 

4.協調國軍支援救災與運輸事項。 

5.其他有關重大災害之協調事項。 

醫護組 
中西區衛生所主

任兼組長 

1.災害現場急救站規劃運作及藥品器材調度。 

2.災害現場傷患後送醫療院所照顧事項。 

3.評估災區食品衛生管理工作事項。 

4.聯繫各醫療院所、提供醫療協助事項。 

5.災區疫情防治、監測、通報、調查及相關處理

工作。 

6.災民心理創傷之輔導。 

7.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治安交通組 
轄區派出所、分駐

所所長兼任組長 

1.依指揮官劃定警戒區域執行勸導、限制或禁

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等事宜。 

2.負責災區現場警戒、治安維護、交通秩序維持

事宜。 

3.災區交通運輸之維護事項。 

4.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環保組 
中西區清潔隊隊

長兼組長 

1.急迫性垃圾清理工作。 

2.側溝堵塞疏濬工作。 

3.轄內路樹倒塌之清理。 

4.災區環境消毒工作。 

5.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編組名稱 編組人員 任務 

維生管線組 
各事業機構人員

擔任 

1.電力供應維護搶修工作。 

2.自來水供應搶修工作。 

3.天然氣、瓦斯供應搶修工作。 

4.油料管線維護搶修工作。 

5.電信通訊維護搶修工作。 

 

  



附件8.4 

臺中市中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簽到、退表          P     

一、災害名稱：000 颱風                

二、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間：000 年 00 月 0 日 0 時 0 分 

三、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地點：臺中市中區成功路 300 號五樓(中區公所簡報室)             

四、編組人員簽到(退) 

組  別 

名  稱 

編  組 

職  稱 

所 屬 

單 位 
姓  名 

簽到(退)時間 
 備註 

 年 月 日 時 分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臺中市中區區公所加班簽到（退）名冊 

000 颱風災害應變中心值勤人員 

課 室 別 簽  名 
加 班 簽 到 

時 間 
簽  名 

加 班 簽 退 

時 間 
備 註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督導加班人員: 

備註：本表每日一張(上午08:00至隔日08:00)  

附件 8.5 

 



附件8.6 

臺 中 市 中 區 災 害 應 變 中 心 

             災 害 整 備 、應變 第   次 會議 記 錄 表 

 

一、會議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    午    時    分 

二、會議地點：中區區公所 

三、主持人：指揮官                          記錄：              

四、出席人員： 

五、主詞人致詞： 

六、報告事項： 

（一）請各防救編組單位就編組暨任務分工詳閱所轄執掌並回報辦理情況。 

（二）請各防救編組單位就各單位編組人員值班名冊進行確認及連絡。 

七、各任務編組任務報告： 

（一）幕僚查報組：  

（二）搶修組： 

（三）收容救濟組： 

（四）總務組： 

（五）聯絡及機動支援組： 

（六）搶救組： 

（七）醫護組： 

（八）治安交通組：  

（九）環保組：  

八、主席裁示： 

九、散會:      時     分 

  



附件 8.7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 

            災害整備、應變第     次會議簽到表 

一、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二、地點：中區區公所 

三、主席：指揮官：       

四、出席人員： 

組別 編組職稱 所屬單位/職稱 簽到 

指揮部 指揮官 中區區公所 區長  

指揮部 副指揮官 中區區公所 主任秘書  

幕僚查報組  中區區公所   

搶修組  中區區公所   

收容救濟組  中區區公所   

總務組  中區區公所   

搶救組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中區分隊 
  

搶救組  後備指揮部   



組別 編組職稱 所屬單位/職稱 簽到 

搶救組  第五作戰區指揮部   

醫護組  中西區衛生所   

治安交通組  大誠分駐所    

治安交通組  繼中派出所   

環保組  中西區清潔隊   

維生管線組  
自來水公司 

第四區管理處 
  

維生管線組  中華電信公司   

維生管線組  欣中天然氣公司   

維生管線組  台灣電力公司   

     

     

     

 

 



 

附件 8.8 

中區災害應變中心防災整備檢查表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 檢查細項 

檢查結果 

檢查 

時間 

檢查人 

員簽名 

備 

註 
正常 改善 

措施 

應

變 

中 

心

所

需 

表

單 

1.標準作業程序書      

1.1 中區災害應變標準作業手冊 □有 □無    

1.2 各編組標準作業流程 □有 □無    

2.中區應變中心進駐人員聯絡電話一覽表 □有 □無    

3.中區應變中心開設通知簡訊草稿 □有 □無    

4.應變中心發佈臉書草稿 □有 □無    

5.臺中市中區應變中心器材檢核表 □有 □無    

6.中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有 □無    

7.中區災害應變中心防救災人員、機具報到表 □有 □無    

8.中區災害應變中心整備、應變會議記錄表 □有 □無    

9.中區公所緊急撤離通知書 □有 □無    

10.中區撤離人數統計表 □有 □無    

11.中區災情彙計總表 □有 □無    

12.中區災害應變中心___________災害處理彙報表 □有 □無    

13.中區災害應變中心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申請表 □有 □無    

14.中區公所舉發違反災害防救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有 □無    

15.中區災害應變中心搶救組防災整備檢查表 □有 □無    

16.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單 □有 □無    

17.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有 □無    

18.中區災害應變中心災情清冊 □有 □無    

 
 



附件8.9 

災害應變中心器材檢核表 
 

項目 檢查細項 
檢查結果 檢查 

時間 

檢查人 

員簽名 

備 

註 正常 改善措施 

器 

材  

設  

備 

1.電視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1.1 有線頻道 □有 □無    

1.2 無線頻道 □有 □無    

2.電腦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3.網路 □正常 □故障 

說明： 

   

4.印表機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5.傳真機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6.電話 

  衛星電話 

□正常      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7.投影機 □正常      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8.筆記型電腦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9.麥克風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10.音響設備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11.緊急發電機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12.緊急照明設備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各 

式 

文 

件 

13.文書表件      

13.1 行政區域圖 □有 □無    

13.2 防災地圖 □有 □無    

13.3 大事紀要表 □有 □無    

 13.4 土石流分佈圖 □有 □無    

 13.5 任務分工表 □有 □無    

中區公所製 



附件 8.10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通報單 

 
受文者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中區分隊、臺中市後備指揮部、警察局大誠分駐所、繼中

派出所、中西區衛生所、中西區清潔隊、自來水公司第四區管理處、中華電

信股份有限公司臺中營運處、欣中天然氣公司、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臺中

區營業處、本所各相關課室 

內 容 
 

一、本區災害應變中心 000年 00月 00日 00時 00分二級開設。 

二、進駐人員：幕僚查報組、搶修組派員進駐。 

三、請各編組單位依權責做好防災整備、掌握救災人力，保持機動隨時動員

應變。 

四、000年 00月 00日 00時 00分由區長主持本次災害應變整備、應變第 1

次會議，請總務組、幕僚查報組、搶修組、收容救濟組派員與會。 

五、中區災害應變中心連絡電話：04-22222502 

六、中區災害應變中心地址：臺中市中區區公所五樓(災害應變中心) 

備註 
一、請各編組單位依權責做好防災整備、掌握救災人力，保持機動隨時動

員。 

二、請幕僚查報組、搶修組派員進駐災害應變中心。 

 

中區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官: 

 

最速件 


